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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

茲提述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刊發之公佈（「該公
佈」），內容有關（其中�括）配售事項及補足認購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該公佈中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終止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

由於配售事項及補足認購事項於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日期�計14日內，即於二零一
三年九月四日或之前尚未完成，故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交易
時段後）已訂立終止契據（「終止契據」），以終止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即時生效。

根據終止契據，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除已協定之有關支付費用、佣金及開支之責
任外，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項下之各訂約方之全部責任已終止及終結，且本公司、
賣方或配售代理概不得因或就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引致之任何事宜向其他訂約方提
出任何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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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董事認為終止配售協議及補足認購協議對本公司之財務及�運狀況並無重大不利影�。

承董事會命
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寶義

香�，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括四名執行董事賈虹生先生（主席）、李重遠博士、周寶義先生
及鍾浩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姜波先生、嚴世芸醫生及趙華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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